
韶倍增办函〔2023〕5号

关于印发《“倍增计划”试点企业员工子女

就读民办学校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韶关高新区管委会、华南装备园管委

会，各市直有关部门，有关企业：

现将《“倍增计划”试点企业员工子女就读民办学校补助实施

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

向市倍增办（设在市工信局）反映。

韶关市优质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计划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代章）

2023年 11月 6日



“倍增计划”试点企业员工子女就读民办

学校补助实施方案

根据《韶关市优质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计划优化方案

（2023—2028年）》（韶倍增办函〔2023〕1 号）要求，制定本

实施方案。

第一章 具体措施

第一条 就读民办学校补助指标分配安排：

（一）为调动试点企业积极性，当年完成年度增长任务的“倍

增计划”试点企业（以下简称“试点企业”），其员工子女在“倍增

计划”培育期间就读我市民办学校（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

职中、技校）的，在次年可按补助指标申报上学年（指上年度秋

季学期及当年春季学期）学费补贴，补助标准按本实施细则第二

条实行。

（二）对试点企业分三个档次给予补助指标：上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 5 亿元（含）以上的，每年补助指标数不超过 10名；上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亿元（含）至 5亿元（不含）的，每年补助

指标数不超过 5名；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1亿元（不含）以下的，

每年补助指标数不超过 3名。

第二条 就读民办学校补助标准：

（一）试点企业员工子女就读我市民办学校的，补助标准为

不超过 3000元/人/学年。

（二）试点企业员工子女就读我市民办学校的补助资金实行



先垫后补原则。由申报人先行支付学费，经审核后，财政部

门拨付补助资金给试点企业，再由试点企业分派给员工。

第二章 申报程序及审核

第三条 市倍增办每年公布各试点企业员工子女就读

民办学校补助指标数量，并发布申报通知。

第四条 试点企业组织符合条件的员工填写申请表格

（附件），并提供以下资料：

（一）申报人户口簿（户主、本人和子女页面复印件，小

孩出生证）；

（二）申报人学费缴纳正式发票；

（三）申报人工作证明；

（四）韶关市“倍增计划”试点企业员工子女就读民办学校

补助申请表。

第五条 市倍增办审核试点企业员工子女就读民办学

校补助申请材料，形成资金使用计划，并在市工信局门户网

站公示 5个工作日。

第六条 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市倍增办将资金使

用计划报送市财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办理资金拨付程序，将

补助金额拨付给试点企业，再由试点企业分派给员工。

第七条 “倍增计划”试点企业员工子女就读民办学校补

助所需资金，从市工信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

若专项资金额度在当年度已使用完毕，则在下一年度专项资

金中列支。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八条 申报单位或申报人应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并对

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申报人以隐瞒或虚报等方

式弄虚作假，或以不正当手段骗取补贴资金的，经查实后，

取消申报资格，对已拨付的财政补贴资金予以追缴；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市倍增办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

期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执行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适时

评估修改。



附件

韶关市“倍增计划”试点企业员工子女就读

民办学校补助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开户行名称

（全称）
开户行账号

申请补助金额名单

员工姓名 子女姓名
就读民办学校

名称

每学年学费

金额（元）

申请补助金

额（元）

核算金额（元）
[韶关高新区、华南

装备园，所在县

（市、区）工信部

门填写 ]

核算补助总金额（元）
（注：由市倍增办填写）

小写：¥___________

大写：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韶关高新区、

华南装备园，

所在县（市、

区）工信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倍增办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